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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法律问题研究

◆孙尚卿

(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 山东 青岛２６６０００)

【摘要】第三人能否成为侵权行为所保护的对象,«民法典»在侵权编中并未给出明确的答复,而学界对此问题也尚未

形成统一的观点.但现实中债权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单纯通过违约责任加以保护已经无法满足权利保护的需

要,需要引入侵权责任来进行救济.本文从第三人侵害债权所面对的问题出发,对债权侵害的理论基础作了进一步阐

释,并对第三人侵害债权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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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立法问题

回顾我国《合同法》的立法过程，在１９９８年的《合同

法》第三次审议稿中曾有过有关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法律规

定，即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在明知债权债务存在的前提

下，仍然以不正当的手段妨害债务的履行，在该种情形下第

三人需要向债权人承担责任。 但在最终的《合同法》中并

未出现该条文。 而原《侵权责任法》中也并没有针对该问

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对于债权是否为侵权责任相关法

律的保护范围，现如今的《民法典》也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侵权责任法》第２条第２款中的“人身，财产权益”可

以理解为也包含债权在内的。 根据此种推断思路现行的

《民法典》第１１６４条规定中的“民事权益”，也应被认为包

含债权。 因此有学者认为即使原《侵权责任法》以及《民

法典》侵权责任编中都未明确出现规定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法

律条文，但关于规定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都涵盖了债权。

但这也仅代表部分学者的观点，究竟这一有关侵权责任的一

般条款是否涵盖债券不得而知。

而《民法典》仅在第５９３条规定了第三人违约的问题。

依据此规定在涉及第三人影响债权这一问题上主要还是依靠

承担违约责任的方法来解决，并未赋予债权人直接要求第三

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权利。 综上所述，债权这一民事权利是

否应该受《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调整以及如何调整，现如

今仍然是缺乏立法的明确规定。

(二)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司法问题

由于立法上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面对该类问题时需要发挥自由裁

量权进行裁判，由此造成了迥异的裁判立场。 其中不乏一

些法官突破债的相对性原理，支持债权人的权益在受到第三

人侵害时可以获得赔偿；但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的问题，囿

于现有的法律以及理论的阻碍，法院更多的是采用否定与限

制的司法裁判立场。

(三)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理论问题

关于侵权法所保护的权利对象是否应该包括债权，学界

持不同的观点。 基于债权的不可侵性、债权的双重效力、

权利保护的需要等理由，一些学者主张债权应该受到侵权法

的保护。 而基于以下理由，一些学者反对将债权纳入侵权

法的保护体系内。

首先，债权的相对性与传统的侵权法所保护的权利客体

的特点相悖。 传统的侵权法理论认为，侵权法所保护的权

利客体需要具备归属性、排他性以及社会典型公开性。 而

债权所具有的相对性决定了只有债之关系的当事人知晓双方

权利义务的存在，而债之关系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是很难知

晓的，由此认为债权是不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的。 由于债

权的相对性，因此无法排除债的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侵害债

权，故债权的相对性决定了债权无法作为侵权法所保护的权

利客体。

其次，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模糊了物权和债权的界分。

物权与债权是基于双方的不同的特点来进行界分的，物权具

有对物的支配性、排他性以及对世性，债权的相对性则与之

相反。 而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存在对债权效力所做的延

伸实际上混淆了既有的物权和债权的界分。

二、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理论基础

(一)债的双重效力

债的双重效力是指债包括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 对内

效力发生在债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作用在于约束债的双方当

事人的行为；而对外效力发生在债的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

目的在于约束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 根据对外效力的要

求，债权和物权一样，享有不受当事人以外的其他第三人侵

害的权利。 债的对外效力决定了债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

是一种绝对权，应该受到也能够受到侵权法的保护。 这就

解决学者所提出的侵权行为只保护绝对权而不保护相对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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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

债的双重效力决定了相对性并非债的唯一特性，债的相

对性仅是针对债的对内效力而言。 而在对外效力上，债权

作为基本权利的一种，具有不可侵性。 债的相对性与债的

不可侵性二者分属两个层次，是可以同时存在于债之上的，

这便决定了债的相对性并不能成为债权受侵权行为保护的障

碍。 因为从一开始，债本身所具有的不可侵性便将主体扩

展至了第三人，且这种扩展与债的相对性并不存在矛盾，反

对者所担忧的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会打破债的相对性是完全

不存在的。

虽然债权在对外效力上将主体扩展至了当事人以外的第

三人，但这种扩展并非无限制的扩展，仅仅是扩展至第三人

知晓债权存在的情形。 这样既能够确保债权受到充分的保

护，也不会对第三人的行为自由造成不当的限制。

(二)社会典型公开性

《德国民法典》中认为受侵权法所保护的权利需要具备

“归属效能”“排除效能”以及“社会典型公开性”，这一观

点在我国的理论和实务界形成了通说。 权利的归属效能是

指将一定的利益内容利益归属于特定主体。 在债权债务关

系中，给付利益作为债权的内容可以基于债权而归属于特定

主体，故债权具备归属效能是毋庸置疑的。 排除效能的含

义是排除其他主体的任何不法干涉，排除效能是绝对权的根

本特征。 在债的对外效力上，债具有不可侵性，由此不受

债的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不当干涉。 债的对外效力同时

也决定了债权具备排除效能。

德国民法学者法布里丘斯在“归属效能”与“排他效

能”之外又提出了侵权法中权利所应具有的“社会典型公开

性”特征。 社会典型公开性分解为两个层面：第一，某种

权利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以社会、文化观念对该种权利及

其属性加以承认为前提；第二，权利应当具有客观的、典型

的可识别性。 债权向来为法秩序所承认，从而满足社会典

型公开性的第一层面的要件；在后一层面上，考虑到在通常

的债之关系中，所负义务与应完成的给付行为均不具有公开

性，只有债之关系的当事人才能知悉权利之存在，因此法布

里丘斯将债权作为侵权法所保护的对象。

从保障行为自由这一功能出发来考察，某项权利是否具

有社会典型公开性，并非为实现行为自由所必备的条件，即

使债权不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但仍然能够实现保障行为自

由的功能。 通过对第三人侵害债权附加特殊的条件便可以

实现保护权利与保障行为自由的平衡，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

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将在下文进行具体的阐述。

三、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构成要件

(一)第三人存在侵害债权的行为

判断第三人的某种行为是否为侵害行为，要求依据两种

标准：一是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二是违背公序良俗。

毫无疑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由于不具备合法性，

则必然是一种侵害行为，但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有时不能

够及时地反映存在的问题且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够受到

法律的规制，为了弥补法律上的不足，应当以违背公序良俗

为兜底性规定。 可以一般社会大众的道德认知作为判断标

准来判断第三人的某项行为是否能够成为侵害行为。

(二)第三人主观上为故意

《民法典》第１１６５条规定对于一般侵权行为的主观要

件为过错，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 而笔者认为，在认定第

三人侵害债权时，将其主观状态仅限定为故意更为合适，即

第三人在明知道债权存在的前提下，仍然实施积极的行为损

害债权或在知道存在损害债权的行为时，仍然放任该行为的

进一步发展。

侵权行为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等正当权

益不受非法侵害，但同时又要保证在达到保护目的的同时不

得过度限制公民的行为自由。 第三人侵害债权同样如此，

在保护权益与行为自由上应达到一个平衡。 在债的关系

中，除了债的当事人以外，第三人很难知晓债的关系的存

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若当事人因为过失行为侵害了债权仍

需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则过度限制了第三人的行为自由，也

对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了不公。

具体来看，首先，应以第三人知晓债权的存在为前提，

而“第三人须知晓债权的存在”的判断标准以第三人无需特

别留意或了解就能够知晓为标准。 法律不能苛责第三人在

进行每笔交易前都去详细了解他人是否已经成立了相同的合

同，否则就限制了交易的效率。 另一方面来说，若在第三

人不知晓他人已经与别人成立了相同的合同的情况下，签订

了合同，从而侵害了债权人的权利的情况下，要求第三人为

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责任，则也限制了交易的自由。 至于

判断第三人是否知晓合同存在的时间点，以实施侵权行为前

或行时为判断的时间点，行为后方知不构成侵权。 其次，

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的目的必须为阻挠债权人权利的实现。

现实的交易中，存在着一种情况为第三人虽然知晓债的存

在，但出于逐利的目的或者追求交易机会的目的，而与债务

人签订了相似的合同从而影响了债权人权利的实现。 在该

种情形下，由于第三人并非以侵害债权人的权利为目的，故

不应认定第三人侵害了债权，否则将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自由

发展。 最后，须实施了积极的行为导致了损害或者明知某

一行为会导致债权的损害仍然放任不管。

(三)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了损害

正所谓“无损害无赔偿”，倘若债权人没有受到任何实

质性的损害，即使第三人实施了侵害债权的行为，债权人也

无法依据法律主张权利或者要求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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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损害的范围问题，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

损害和非财产损害，财产损害主要指金钱上的损害，非财产

损害则主要是指精神损害。 毫无疑问在第三人侵害债权造

成的损害上，财产损害必然在该损害范围以内，而在此产生

争议的是非财产损害是否应包含在该损害范围内。 笔者的

观点是第三人侵害债权所产生的损害也应包括非财产损害。

现实上有这么一类合同，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债权人带来精神

价值又或者在内容上承载着较强的精神寄托，比如旅游合同

或者保管特殊物品的保管合同，第三人侵害该类合同所带来

的后果是债权人所追求的精神上的价值无法实现。 对于此

种情况，债权人完全有必要请求第三人承担精神损害。 因

此，在第三人侵害的债权具有较强的精神价值时，损害的范

围应包括非财产损害。

(四)第三人的侵权行为与债权人债权的损害存在因果

关系

我国对于因果关系采取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即第三人

的行为与债权所受到的损害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 在认定

第三人的侵害行为与债权的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时应

同时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相当性。 判断是否具有

相当性，就要考虑事件的发生是否具有通常性、普遍性，而

不是偶然发生的。 在认定事件的发生是否具有通常性时应

从社会的一般观念出发，即从社会的一般观念来看，第三人

的行为通常情况下会导致损害的发生。 二是可以用“若无

就不”的标准来衡量。 若没有第三人的侵害行为就不会导

致债权人损害的发生，而正是因为有了第三人的侵害行为才

有了这一损害结果。 在具体案件中认定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可以参考这两项标准，要求第三人承担侵害债权的侵权

责任。

(五)第三人侵害债权的主体与客体

侵害债权的行为主体应限于债的关系的当事人以外的第

三人。 但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形即第三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

或第三人引诱违约的情形。 当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或

者债务人受第三人引诱从而违约，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

下，债务人与第三人主观上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且共同实施

了一个行为，故债务人与第三人构成共同侵权，双方承担共

同连带责任。

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客体应限定为合法的债权，这是成立

侵害债权行为的基本前提，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利益是无

法受到保护的。 比如，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但该合同的

标的物是禁止流通物，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无法

受到法律的保护。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利益之所以不能

受到法律的保护，原因在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自始无效，通过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取得的利益自然也是无

效的，无效的利益无从谈保护。

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学界存在着几种

不同观点：一是仅包含合同之债；二是以合同之债、侵权之

债等典型债权为限；三是除典型债权外，非典型债权也应包

含在内。 笔者认为，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范围应以典型性债

权为限。 虽然合同之债在整个债的体系中占主要地位，但

并不代表其他种类的债不具有保护的意义，没有理由来区别

保护；但若将其他非典型债权也纳入保护范围内，将会导致

保护范围的无限扩大，过分限制第三人的行为自由。 故将

保护客体的范围限定为典型性债权最为适宜。

四、结束语

实践中，侵害债权的情形屡见不鲜，坚持传统的做法并

不利于对第三人侵害侵权的行为进行规制，故有必要为债权

的侵权提供一定的救济，以保护权利人的正当利益。

参考文献:
[１]李宝军,隋卫东．论我国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构建[J]．河南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４２(０６):５７Ｇ６２．
[２]王荣珍．关于在民法典中确立侵害债权制度的构想[J]．现代法学,

２００４(０５):１４２Ｇ１４６．
[３]施鸿鹏．债权的侵权法保护及其法理构成[J]．法学家,２０２２(０１):

４３Ｇ５５．
[４]王俊英．第三人侵害债权行为构成要件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０６):５２Ｇ５７．

作者简介:

孙尚卿(１９９９－),女,汉族,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民商法.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